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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耕地徵收與放領之爭執，循何程序救濟？

解釋文 　　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所為之耕地徵收與放領，⼈⺠僅

得依⾏政救濟程序請求救濟，不得以其權利受有損害為理由，提

起⺠事訴訟，請求返還⼟地。普通法院對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

決，不得執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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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所為之耕地徵收或放領，均係基

於公權⼒之⾏為。耕地所有權⼈或承領⼈及各利害關係⼈認為有

錯誤時，不問其錯誤之形態與原因，俱應分別依同條例第⼗七條

第⼀項第⼆款、第⼆⼗⼀條第三款申請更正。對政府就更正申請

所為之核定，如仍有不服，應依訴願法第⼀條、⾏政訴訟法第⼀

條，循⾏政訟爭程序以提起訴願再訴願及⾏政訴訟，藉圖救濟。

⾃不得更以其權利受有損害為理由，向普通法院提起⺠事訴訟，

請求返還⼟地。普通法院對此事件所為之相反判決不得執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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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文 
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所為之耕地徵收放領，⼈⺠如有不
服，應依⾏政救濟程序以申請更正提起訴願再訴願⾏政訴訟之⽅
式請求救濟。於徵收放領確定前後均不得假借任何理由以政府或
私⼈為被告向普通法院提起⺠事訴訟。普通法院就此事件所為之
實體判決無效。 

解釋理由書 
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徵收耕地與轉放農⺠承領之⾏為，均
係基於公權⼒查明決定之⾏政處分，非私⼈所得左右。政府與耕
地所有權⼈或承領⼈之間所發⽣者為公法上之法律關係，既無特
別規定⾃不適於為⺠事訴訟之標的。耕地所有權⼈或利害關係⼈
與承領⼈或利害關係⼈之間并未直接接觸，初無法律關係之可



⾔，尤不能以此私⼈為被告提起⺠事訴訟請求以判決變更政府所
為耕地徵收或放領之處分。耕地所有權⼈或承領⼈及各利害關係
⼈認徵收或放領有錯誤時，不問係事實上之錯誤抑係法律之錯
誤，係違法抑係不當，亦不問係出於故意抑係由於過失，無論具
有任何情形任何原因之錯誤，俱應依同條例第⼀條第⼆項第⼗七
條第⼀項第⼆款第⼆⼗⼀條第三款申請更正。對政府就更正申請
所為之核定如仍有不服，依訴願法第⼀條⾏政訴訟法第⼀條應以
提起訴願再訴願⾏政訴訟之⽅式請救濟。⾏政法院之判決具有再
審原因時并得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四條提起再審之訴。政府因執
⾏扶持⾃耕農基本國策，於實施耕者有其⽥之徵收放領程序中，
對⼈⺠之權利，法律上已盡保護之能事。有關徵收放領之處分，
更正申請之核定，訴願再訴願之決定，或⾏政訴訟之判決，⼀經
確定，立即發⽣公法上應有之效⼒，在未依法變更或失效前，所
有⼈⺠及機關均應受其拘束⽽不能予以否認。為執⾏基本國策，
為維護立法精神，於耕地之徵收或放領確定前後均不容違法准許
假借任何理由以政府或私⼈為被告向普通法院提起⺠事訴訟，更
以避免：動搖基本國策，降低政府威信，製造⾏政司法權限上之
糾紛，破壞⾏政救濟體系之完整，阻礙⼟地政策之進⾏，毀敗⼟
地改⾰之成果，造成農⺠⼼理之不安，授與叛徒以滲透之機會與
影響社會秩序及復國之⼤業。普通法院對此不屬其權限之訴訟事
件，不以無權裁判為理由從程序上以裁定駁回其訴，遽為實體上
之判決者，其判決⾃應認為無效。（參照⺠事訴訟法第⼆百四⼗
九條第⼀項第⼀款第四百六⼗條第四百七⼗八條本院院字第⼀○
五五號第⼀七六七號第⼀九三○號之（⼆）與院解字第⼆九六○
號解釋）本⼈所提意⾒，關於不得向普通法院提起⺠事訴訟⼀
點，雖經本院⼤法官會議勉強通過，但仍有部份意⾒未邀採納，
⽤謹提出不同意⾒書如上。 

115抄本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⾏政院聲請書

相關法令 訴願法第1條(26.01.08)

⾏政訴訟法第1條(31.07.27)

法院組織法第1條(35.01.17)

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款、第21條第3
款(43.12.2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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